
办理毕业登记须知事项

一、须带身份证及复印件一份。

二、带全部准考证、合格证、身份证。三证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必须一致。否则需要由乡（镇）以上派出所出具的贴有本人照片且加盖户籍专用章的户籍证明，必须注明同属一人。

三、申报材料要齐全，免考、转考材料须由省考办批复签章后方可验收。

四、2008年10月（含）后报考考生一律按照新计划毕业，之前报考的在实际审核条件（毕业申请时审核）具备后可按老计划毕业。
五、如果需使用已取得自学考试毕业专业的课程成绩，本省的毕业生只需出具已取得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及毕业生登记表的课程成绩栏复印件，复印件须由所在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签署“该材料复自XXX同志档案”，并加盖公章。外省的自考毕业生按照免考执行。

六、办理本科毕业的需提交专科毕业文凭正本及复印件、专科成绩复印件（自考生为毕业生登记表），并由所在单位签字盖章，证明“该材料复自XXX同志档案”。

七、档案代码的填写必须正确无误。申请浙大学士学位的直接与浙大联系。

八、“生源地”户籍在本省的，填写户籍实际所在地，“国标代码”兰溪为（0781）。户籍地在外省的 ，“生源地”与“国标代码”均填报考地。

九、原报名时的身份证号码与申请毕业时的身份证号码不符时，以申请毕业时考生手持的身份证号码为准，还须由乡镇以上派出所出具证明，注明“原身份证号XXX与现身份证号XXX系同一人”字样，并加盖有户籍专用章的户籍证明材料（身份证自然升位除外）。

十、正式表中自我鉴定与单位鉴定内容：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及工作等方面。单位鉴定由考生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作出。鉴定字数应在50字以上。

十一、办理护理专科毕业手续需交中专毕业文凭原件、复印件和护士资格证书。

十二、有关年限：英语（二）不作为选修课的本科专业（金融、经济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健康教育、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建筑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新闻（高起本）专业）的年满35周岁免考外语的，出生年月日为1976年12月31日前。

十三、所有需填写的内容一律使用黑色钢笔或黑色签字笔。

十四、毕业审核费每人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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